
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

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

见》）已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会同省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15 个部门印发出台。

政策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文件的背景

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发展智能建造不仅是推动城乡建设

绿色发展和建筑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之一，也是新一

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阵地，更是有效拉

动内需、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。近年来，广东

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，产业规模持续扩大，“十三五”期

间，全省建筑业总产值累计完成 7.00 万亿元，建筑业增加

值累计达 1.90 万亿元；2021 年，全省建筑业总产值累计完

成 2.13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15.8%，为智能建造发展打下坚

实的基础。

2020 年 7 月，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出台《关于推动

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为建筑业

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。该《指导意见》出台后，广东省住

房城乡建设厅抢抓机遇，多次向省委、省政府专题汇报建

筑业情况，提出发展智能建造的工作建议。“智能建造与

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”作为重要举措，已纳入《广东省国

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

要》，并在《广东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

和《广东省建筑业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中专门部署。在

加强谋划部署的同时，广东省积极为全国贡献实践经验，

2021 年，共有 3 个项目被列入全国智能建造项目试点，10

条经验做法被列入全国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

展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，17 项智能建造技术成果被列为全

国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服务典型案例，数量居全国

前列。

《实施意见》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省有关部门制

定并组织实施，遵循“市场主导、政府引导，立足当前、

着眼长远，跨界融合、协同创新，节能环保、绿色发展，

自主研发、开放合作”的原则，推动智能建造技术在城乡

建设各环节的应用，以新一轮技术变革赋能建筑业高质量

发展。

二、发展目标

《实施意见》按四个阶段明确了发展的主要目标：

到 2023 年末，智能建造相关标准与评价体系初步建立，

基本形成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产

业体系。广州、深圳、佛山等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初具

规模，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高，产业集群优势逐步显现。



到 2025 年末，智能建造相关标准与评价体系趋于完善，

形成较为完整的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政策体

系和产业体系，建筑工业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水平显著提

高，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。广州、深圳、佛山

等城市在智能建造领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，引领全

省智能建造进入新阶段。培育一批龙头骨干企业，评定一

批采用智能建造技术的项目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

举措。

到 2030 年末，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居于国

内领先地位，建筑业工业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水平显著提

高，推进建造过程零污染排放，助力碳排放达到峰值。

到 2035 年末，培育一批在智能建造领域具有全球一流

水平核心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，形成万亿级的产业集群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《实施意见》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:

一是发展数字设计。推进 BIM 技术全过程应用，提升

BIM 设计协同能力，构建数字化设计体系。二是推广智能生

产。建立基于智能生产的标准化部品部件库、智能生产工

厂、全过程质量溯源制度，提升项目管理水平，实现少人

甚至无人化生产。三是推行智慧绿色施工。推动研发应用

建筑机器人，建设智慧工地，实现绿色建造，推动产业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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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升级。四是发展建筑产业互联网。培育一批行业级、企

业级、项目级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，推动智能建造产业园

区和产业集群建设。五是加强科技和人才支撑。从强化科

技引领、加快成果转化、积极培育人才等方面提出具体要

求，为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注入持续动力。六

是创新行业监管服务。通过完善标准体系、建立评定机制、

创新监管模式三方面着力提升监管数字化、智能化水平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《实施意见》明确了五项保障措施：

一是强化组织领导。建立推进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

协同发展的体系框架，完善配套措施和政策，建立健全工

作机制。二是加大政策激励。将现有各类产业支持政策进

一步向智能建造领域倾斜，在预售资金监管、商品住房价

格备案、信贷优惠、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与支持。三是鼓励

试点引路。开展试点城市建设，打造试点项目，推动智能

建造技术推广应用。四是积极宣传。营造市场氛围，构建

国际化创新合作机制，形成智能建造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。

五是加强评估督导。制定支持智能建造和建筑工业化协调

发展工作评估机制，适时开展检查、督导和通报，及时完

善调整相关政策。


